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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中場（第10梯次） 

實施計畫 
更新時間：115年4月29日 

一、活動宗旨：為持續提升我國運動教練與裁判之專業能力與實務素養，透過多元進

修課程與專業交流機會，促進知識更新與經驗分享，鼓勵教練與裁判

精進專業技能、拓展視野，進而強化我國運動發展基礎，提升競技品

質與裁判執法水準。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承辦單位：靜宜大學體育室 

四、活動時間：115年6月13日（星期六）至115年6月14日（星期日）。 

五、活動地點：靜宜大學若望保祿二世體育館一樓運動資訊中心（臺中市沙鹿區台灣                  

     大道七段200號） 

六、講師名單：如附件一。 

七、課程表：如附件二。 

八、參加資格 

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註1）： 

(一)持有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A、B、C級運動教練證照者。 

(二)持有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A、B、C級運動裁判證照者。 

(三)持有非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甲、乙、丙級運動教練證照者。 

(四)持有非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甲、乙、丙級運動裁判證照者。 

(五)除上述資格外，凡對本活動課程內容有興趣並有意願參與者，亦得報名參加。 

註1：為維護參加人員之學習權益，本會將提供完整課程內容，以協助精進專業知能。惟教練

及裁判之專業進修時數認列，仍應依各體育團體相關規定辦理： 

1. 特定體育團體：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及《特定體育

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 非特定體育團體：依各該團體所訂教練及裁判制度相關規定辦理。 

由於各運動種類特性與專業需求不同，各單位採認標準有所差異。為保障自身權益，建

議於報名前主動洽詢所屬體育團體，確認本活動課程時數是否得採認為專業進修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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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6月4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參加人員須完成「線上報名表單」

填寫並成功送出，且完成報名費繳交後，始視為報名成功。本活

動不受理現場報名。 

(三)報名費用 

1. 全程參與1日研習課程：新臺幣1,000元整。 

2. 全程參與2日研習課程：新臺幣2,000元整。 

3. 電子收據將於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寄送至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

所填寫之電子郵件。 

4. 若需抬頭與統一編號，請於「線上報名表單」中填寫，報名截止後恕不

開放補填或更正。 

(四)繳費資訊 

1.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中崙分行 

2. 帳號：82120000047435 

3. 戶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葉政彥 

4. 注意事項 

(1) 參加人員須同時完成「線上報名表單」填寫並成功送出，且經本會確

認款項入帳後，始視為完成報名程序。僅完成轉帳或匯款者，不視為

報名成功。 

(2) 參加人員完成匯款後，請於「線上報名表單」確實填寫匯款資訊，並

上傳清晰可辨識之繳費證明，以利本會進行對帳作業。 

(3) 若未填寫完整匯款資訊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致本會無法確認款項來源

者，將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4) 繳費所產生之相關手續費，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 

(5) 若繳費完成後發現「線上報名表單」已額滿或因其他原因未完成報名

者，請儘速與本會聯繫辦理相關事宜；若未於115年12月31日前提出

https://forms.gle/61SqvdavcA5L8Znr7


 

3 
 

申請或洽詢，本會將不受理退費或相關申請。 

(五)報名人次：本活動每日名額上限為100人次。報名成功之認定，依「完成線上

報名表單填寫並完成繳費，且經本會確認入帳成功之時間」為準，

依序錄取，額滿為止。 

(六)錄取公告 

1. 參加人員名單將於115年6月5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公布於本會官方網

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參加人員。 

2. 若未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請主動至本會網站查詢公告或與本會聯繫確認。 

(七)資料異動 

1. 報名資料送出後，原則上不得任意更改。若有修正需求，請於報名截止

日前向本會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2. 如因個人因素欲取消報名，請儘早通知本會，以利行政作業與名額釋出。 

(八)資料使用 

1. 參加人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報名、繳費對帳、開立收據及

相關活動通知等行政作業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2. 重要通知將以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所填寫之電子郵件為主要聯

絡方式，請務必確認填寫之電子郵件正確且可正常收信。 

3. 如因填寫錯誤之電子郵件、信箱容量限制或其他個人因素致未能接收相

關通知者，本會不另行補發通知。 

(九)退費標準 

1. 一般退費規定 

(1) 參加人員若需申請退費，應於115年6月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完

成「退費申請表單」填寫並成功送出，逾時恕不受理任何理由之退費

申請。 

(2) 於期限內完成退費申請者，本會將依下列方式扣除行政手續費後辦理

退費： 

A. 取消報名者：依報名日數計算，扣除每一日報名費用5%作為行政

https://www.rocsf.org.tw/
https://www.rocsf.org.tw/
https://forms.gle/UMxUSuxjQx2Jymp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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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 

B. 因報名金額誤植需退費者：依實際參加日數計算，扣除每一日報

名費用5%作為行政手續費。若誤植金額低於新臺幣50元整，則不

予退費。 

(3) 未於期限內完成退費申請，或申請資料填寫不完整、未依規定檢附相

關資料者，視同放棄退費權利。 

(4) 報名成功後，如因個人因素未出席活動者，視同自動放棄參加資格，

恕不辦理退費。 

2. 不可抗力因素退費規定 

(1) 如遇颱風、地震、重大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並依政府公告辦理

時： 

A. 如本活動辦理所在地縣市政府宣布活動當日停止上班上課時，本

活動將取消辦理，本會將統一辦理退費。每位參加人員僅扣除新

臺幣10元整作為行政手續費。 

B. 如本活動辦理所在地縣市政府未宣布活動當日停止上班上課時，

本活動仍照常辦理；如參加人員自行取消參加，則依前款「一般

退費規定」辦理。 

(2) 若因本會因素致活動延期、取消或無法辦理時，本會將公告後續處理

方式，並依實際情形辦理退費。 

3. 退費作業時程 

(1) 退費申請經本會審核通過後，將於活動結束後30個工作日內辦理退費

作業。 

(2) 款項將匯入申請人所提供之指定銀行帳戶；如因提供錯誤帳戶資料、

未提供完整資料或其他個人因素致退費失敗者，本會不負相關責任。 

十、頒發證書 

(一)凡全程參與1日研習課程者，核發研習時數證明1份（6小時）。 

(二)凡全程參與2日研習課程者，核發研習時數證明2份（各6小時，共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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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能全程參與者，僅依實際出席時數核發研習時數證明，且已繳納之報名費

用不予退還。 

(四)研習時數證明一律以電子檔形式提供，並將於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寄送至

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所填寫之電子郵件。 

十一、出席管理 

(一)參加人員於活動簽到、簽退時，本會得視需要要求出示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如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等）以供查驗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進行抽查、

隨機查驗或必要之身分確認；參加人員應配合出示相關證件，不得拒絕。 

(二)為維護本活動之公平性與秩序，嚴禁冒名頂替、代簽到或代簽退。如經查證

屬實，本會得立即取消冒名頂替者及原參加人員之參加資格，並得視情節限

制其自違規之日起2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會辦理之相關研習活動。 

(三)本活動採每日簽到及簽退制度。參加人員須於上午及下午課程開始前完成簽

到，並於上午及下午課程結束後完成簽退，以確認實際出席情形。 

(四)本會得視活動需要，進行不定時巡查、隨機點名或出席確認，以確保課程參

與情形之真實性。本活動採編號座位制，參加人員應依報到時所分配之座位

對號入座，不得任意更換座位；如未依規定就座，致影響出席查核或出席紀

錄者，相關研習時數得不予認列。如因特殊需求須調整座位，應事先向現場

工作人員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變更。 

(五)未完成簽到或簽退程序，或雖完成簽到但經查未實際在場參與課程者，該時

段之研習時數不予認列。 

(六)參加人員如有遲到、早退、中途離席或未依規定完成出席程序等情形，本會

得依實際出席情形核算研習時數。 

(七)研習時數之認定，以簽到、簽退紀錄及本會出席管理紀錄為準；參加人員不

得提出異議。 

十二、證書補發 

(一)如需申請研習時數證明補發者，應填寫「證書補發申請表單」，並檢附相關

資料提出申請。經本會確認資料無誤後，將於申請人完成相關費用繳納後7個

https://forms.gle/rTPCCDS5oqZ1PS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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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內辦理補發作業，並寄送電子檔證明至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

所填寫之電子郵件。 

(二)補發費用之收取，係針對曾核發紙本研習時數證明之學員，每一日課程補發

費用為新臺幣200元整。 

(三)如原始研習時數證明為電子檔者，不收取補發費用，亦無須填寫申請表單，

請逕洽本會辦理。 

(四)補發之研習時數證明內容，悉依本會原始出席紀錄及研習時數核發紀錄為準，

申請人不得要求變更。如經查核申請人未實際參與本會主辦之研習活動，或

未符合取得研習時數證明之資格，本會得不予補發；其已繳交之補發費用，

將扣除每一日補發費用5%作為行政手續費後退還。 

十三、交通資訊：如附件三。 

十四、其它事項 

(一)本活動提供午餐；住宿、交通及其他相關費用，請參加人員自行安排並自理，

本會恕不代為辦理。 

(二)本會保留因課程安排、講師行程或其他必要因素，調整課程內容、講師名單、

活動時間或活動地點之權利，並得視實際情形暫停、延期或終止本活動；相

關訊息將以本會官方網站公告或電子郵件通知為準。 

(三)為維護本活動品質與活動秩序，參加人員於活動期間應遵守主辦單位及活動

場地相關規定，並配合現場工作人員之指示；如有妨礙活動進行、影響他人

學習權益或違反相關規定之情形，本會得視情節取消其參加資格。 

(四)本活動相關通知、活動資訊及重要公告，原則以本會官方網站公告及「線上

報名表單」所填寫之電子郵件通知為準；參加人員應自行留意相關訊息。 

(五)為維護活動安全與秩序，本會得於活動期間進行必要之行政管理措施（如出

席查核、秩序維護或其他合理管理行為），參加人員應予配合。 

(六)本活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會保留本活動實施計畫之解釋、補充及修正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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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聯絡資訊 

(一)聯絡人：本會教練裁判輔導組 葉哲妤組員 

(二)電話：(02)8771-1420 

(三)電子信箱：yeh0501@rocsf.org.tw 

  

mailto:yeh0501@rocs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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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中場（第10梯次） 

講師名單 

姓名 簡歷 

陳宥杰 

現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專任助理 

 

學歷： 

學士：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就讀中） 

 

經歷：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球類賽事紀錄台系統工作坊講師 

2024-2025萬金石國際馬拉松國際接待組 

2023-2024臺北國際馬拉松國際接待組 

113年全國大專運動會行政組 

111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競賽資訊組 

113年棒球場地機電設備維護管理研習會承辦 

第一、二季 T1聯盟 臺中太陽主場紀錄臺負責人 

BE HEROES 彰化精典對抗賽 紀錄台 

第一-五屆柏釧盃籃球邀請賽承辦 

2022-2025柏釧盃中彰投籃球聯賽承辦 

2022中區籃球聯賽專案承辦 

第 27-31屆駱駝盃路跑賽交通組 

2025全國僑生盃運動會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籃球與排球錦標賽 活動執行 

 

學、術科專長：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進階記錄員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立式划槳丙級運動教練 

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 

中華民國運動賽事分析師協會丙級運動賽事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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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簡歷 

林君品 

現職： 

海彙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學歷： 

學 學士：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體育科系 

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 

 

經歷： 

高雄市體育發展局選手心理關懷巡迴列車指定講師 

運動產業/校園巡迴講座資深講師 

臺師大運動與產業特論專題講師 

舞台劇/音樂劇專題心輔講師 

景文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遴聘業界專家 

蘭陽技術學院休閒運動傷害/健康管理兼任講師 

各產業企業教育培訓專案首席講師 

各運動單項協會/學會之教練增能研習指定講師 

台北富邦馬拉松賽前防護/運動心理指定講師  

全國校園巡迴運動防護/自我探索/職涯規劃專題講師  

LP美國專業運動防護品牌行銷部副理 

 

學、術科專長： 

NLP創始人John Grinder親授「New Code NLP新編碼執行

師」 

國際NLP學院專業高級執行師 

美國NGH催眠協會訓練師 

籃球教練/裁判B級 

網球/拔河/羽球裁判C級 

彼拉提斯運動師資認證 

中信證券投資顧問執照 

白鑫長 

現職：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拉菲亞療癒負責人 

 

學歷： 

學士：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 

碩士：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經歷： 

衛福部國健署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專業師資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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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簡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兼任講師 

弘光科技大學健身運動指導社指導老師 

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建國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嶺東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南開科技大學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講師 

銀髮健身俱樂部運動教練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彈力帶指導與應用研習講師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行政總教官暨認證考官 

WaCare遠距健康專業運動教練 

海線社區大學健身訓練實務與操作講師 

社團法人台灣三一協會鼓動肌力系列課程教練 

全中運輕艇、舉重項目大會防護員 

各單位（國軍、衛生所、學校、企業、協會、醫院）邀約運

動講師 

 

學、術科專長： 

美國肌力與體能協會-肌力與體能訓練專家（NSCA-CSCS） 

美國國家運動醫學學院-運動矯正專家（NASM-CES） 

教育部大專院校合格講師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防護員 

教育部體育署中級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教育部體育署開放性水域救生員 

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 

IPTA國際金牌健身教練 

體適能與樂齡運動指導相關證照 

陳冠廷 

現職： 

中華民國配鬪球協會秘書長 

 

學歷： 

學士： 國立台北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經歷： 

北京眾輝致跑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賽事專員 

深圳樂奧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飛盤項目總監 

中華民國配鬪球協會─秘書長 

 

學、術科專長： 

運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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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簡歷 

運動行銷 

賽事管理 

楊博智 

現職： 

博斯運動頻道動部運動傳播人才培育計畫體育主播協同主持

人 

 

學歷： 

學士：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碩士：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與經營管理研究所 

 

經歷： 

2021-2026運動部『運動傳播人才培育計畫』協同主 持人  

2020-2026博斯運動頻道特聘主播  

2022-2025醒吾科技大學新媒體系講師  

2021-2022樹德科技大學電子競技與遊憩學系 講師  

2021-2026台北城市科技大學休閒事業學系 講師  

2020-2025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講師 

2021-2026武夷學院廣播電視編導學系 講師 

2019ELEVEN SPORT製作部總製作人（主管職）  

2018MOMOTV節目製作部資深製作人（主管職） 

2010 – 2016緯來體育台主播/節目組製作人（主管職）  

2010澳亞衛視新聞部副總監（主管職） 

2003-2010中天電視台新聞部文字記者 

網球四大滿貫賽主播 

2021-2026企業女子壘球聯賽電視轉播暨行銷案 

2021企業甲級足球聯賽電視轉播製播案  

2020-2021台東金樽國際衝浪公開賽電視轉播暨行銷案 

2019FIBA三對三籃球賽台灣雲林站、台灣高雄站、越南胡志

明站賽事統籌  

2020樂天桃猿與統一獅英語轉播中職行銷全球 

2019SBL超級籃球聯賽製播 

2018SBL超級籃球聯賽轉播行銷 

2018富邦悍將主場賽事轉播行銷 

PS.採訪過2004雅典及2008奧運、 2010廣州亞運及2014仁川

亞運 

 

學、術科專長： 

新聞與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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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簡歷 

公關、行銷與廣告的三角關係  

賽事組織與賽會管理  

傳統媒體實務與網路社群媒體操  

 

職業生涯： 

採訪過兩屆奧運及亞運，轉播超過 千場賽事，熟悉國內體育

生態。從新聞媒體的角度，瞭解球團、球員與球迷三者間的

需求。 企業投入職業運動，除了品牌效益 加分外，最終要

能獲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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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中場（第10梯次）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15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115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08：00－09：00 報到 報到 

09：00－12：00 

運動賽會辦理實務與跨界贊助

開發方程式 

陳宥杰 講師 

裁判壓力自癒與選手按摩鬆療

的神奇秘訣 

白鑫長 講師 

當專業遇上制度：教練、裁判

與單項協會的角色衝突與協作

陳冠廷 講師 

12：00－13：00 休息 休息 

13：00－16：00 
NLP 運動心理-聊聊心探探身 

林君品 講師 

運動攝影在比賽中的應用類

別：對轉播、教練及裁判 

楊博智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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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中場（第10梯次） 

交通資訊 

 

 

汽車停車場 

體育館 

出入管制處為2樓 

上課地點在1樓 

 


